
# MeToo 也是 We too !

「我要如何判斷，才能保護自己也不傷
害對方？」「我要如何避免理解有誤？」

「only YES means YES」沒有同意，
就是性侵！只要是性主動的一方，都有
責任確認對方，是在「完全清醒」的狀
態下「同意」性行為，而不是「沒有說，
就等於願意」；而受邀的一方也有權利
行使「性同意權」，只要沒有積極同意、
表示不確定、無法表達時，都不等同於
同意性行為。

那，什麼是「性同意權」？

1. 任何成人、任何性別都應該享有等值的 "性
同意權" 。

2. 性行為需要 "雙方" 都同意才能發生，任何
一方 "沉默"、 "沒有反抗" 或"沒有拒絕" 都
不代表同意性行為。

3. 雙方都要在 "意識完全清楚" 的狀況下參與
性行為相關的活動，用藥、喝酒或身體不適
造成意識不清，都不代表同意性行為。

4. 雙方都要 "自願地" 、 "主動" 參與性行為相
關的活動，受到威脅恐嚇或權勢壓迫，都不
代表同意性行為。

5. 就算一開始同意性行為，只要過程中不想要
性行為或不同意性交的形式，都可以中途反
悔喊停。

6. 不因具備現任或前任伴侶的身分，就永遠取
得對方的 "性同意" ，一樣要尊重對方的決
定。

7. 性同意權不因個人穿著或進入任何場所而減
少，即使有一方穿著清涼或出入夜店，也不
等於同意與任何人發生性行為。111年02月    出版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製作

#MeToo是

2017年在社交媒體上開始

廣泛傳播的一個主題標籤，用於譴責性侵

犯與性騷擾行為。此一標籤已在全球最少85個國家中

使用，隨著#MeToo運動的流行，相關的主題標籤 #HimToo

跟著出現，用於強調性騷擾和性虐待中的男性受害者。

然而這一標籤讓被性騷擾與性侵犯的受害者負起了將這些行

為公開化的責任，而這可能會使受害者再度遭到心理創傷。

且#MeToo應該只用於檢驗最糟糕的侵犯類型，以避免將所

有男性分類成犯罪者，或是造成大眾對問題的麻木。


